
第㇐金人壽資訊公開 公司治理 

  

更新日期：115 年 03 月 維護單位：表報會計部 

個別揭露監察人之酬金 
單位：新臺幣元；% 

 

114 不適用 不適用

依「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」第二十條規定，保險業有下列情事之㇐者，應個別揭露董（理）事、監察人（監事）及總經理之酬金：
（1）最近㇐期經會計師查核或經本會檢查調整後之資本適足率低於百分之二百。
（2）最近三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。但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已產生稅後淨利，且足以彌補累積虧損者，不在此限。
（3）經本會要求增資，惟未依所提增資計畫完成增資。
本公司依上述規定，㇐㇐四年度無須個別揭露董事、監察人及總經理之酬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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